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文件



盘城建复〔2019〕11号                     签发人：毛 力

关于对昆明市盘龙区第十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31号建议的答复
张凌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生活垃圾转运及处置场所建设，提高我区城市运营保障能力”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目前我区暂未建有垃圾处置终端，全区产生的所有垃圾均由云南京环盘宸公司依托现有的23座中小型垃圾中转站运往西郊、空港、东郊、呈贡垃圾发电厂和寻甸垃圾卫生填埋厂处置，日均处置量为750吨左右。正常情况下，我区生活垃圾基本能满足日产日清的要求。由于垃圾处置厂是“别人的”，我区垃圾末端处置均需对接，一旦垃圾处置终端出了问题，处置厂生产减量，上述垃圾处置厂首先做的是“自保”，确保所在辖区产生垃圾得到及时处置，其次才是“帮忙”，经常导致我区垃圾前端收储和末端转运受到巨大影响，陷入“垃圾围城”的窘境。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解决当前、着眼长远，满足城市发展需要，满足住建部有关“全国卫生城市”对环卫基础设施的硬性要求，巩固创卫成果，进一步提升我区城市管理水平。结合我区生活垃圾转运处置中存在的困境，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按照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指示精神，目前我区已把环卫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作为改善生活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加快补齐环卫配套基础设施短板，促进环卫基础设施增量、提质、增效，以显著提升全区生活环境治理能力。
（一）力争到2022年底前规划、选址、建成一个占地80亩，日处理垃圾量1000吨的垃圾无害化处置厂
为尽快缓解垃圾终端处置给我去带来的被动局面， 2019年5月21日，由我局牵头，邀请了省环保厅环评专家对我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工作进行了初步现场踏勘，并结合区规划、国土部门的相关建议，最终初步确定了位于我区茨坝街道办事处7204公路旁小哨村北方80亩地块，作为我区垃圾焚烧处置厂建设用地，该地块距居民地、学校距离较远，满足污染防控等方面的相关要求，基本符合垃圾焚烧处置厂建设条件。待区规划、国土部门进一步落实地块属性后，将进一步实施相关建设工作。
（二）力争到2020年底前，全区基本建成布局完整、运行高效、支撑有力的垃圾收集运转体系
1、规划布局建设大中型生活垃圾应急转运应急基地。我区暂无大中型生活垃圾转运站和垃圾终端处置设施，导致我区生活垃圾转运不畅，垃圾滞留，无应急能力。为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建设及管理，结合环卫工作实际需求，按照“东西南北中+西北”的布局覆盖整个主城区，在全区至少建设7个（其中北部建设2个，其它方位各建设1个）集垃圾转运、公共卫生间、停放环卫作业车辆设备（10—20辆）、新能源环卫车辆充电场地、餐厨垃圾应急暂时存储场所、生活垃圾分类集中网点（生态岛）等为一体的大中型生活垃圾应急转运基地，每个占地约1500平方米以上，其中：白沙河片区为“东”；金刀营、罗丰、任旗营或金实片区为“西”；明通、白塔片区为“南”；龙泉辖区宝云、上坝片区和大波村片区为“北”；佳园、小坝、白邑寺片区为“中”；茨坝片区为“西北”。对主城区生活垃圾进行分流，完成生活垃圾转运站功能的转变，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目标，承担城区内生活垃圾转运和应急压力。生活垃圾转运站负责生活垃圾收集、转运，需考虑垃圾运输的经济性，在生活垃圾转运站规划时，主要考虑到靠近服务区域或生活垃圾产量多且交通运输方便的地方，尽量避开公共设施集中区域和靠近人流、车流集中地区，由规划部门统筹考虑，在片区改造规划中预留地块。目前，白邑寺垃圾中转站和北京路延长线和芳林街交叉口处的环卫共享园已具备条件急需进行扩建和新建。
2、配套建设中小型生活垃圾转运站。由于目前我区现有垃圾中转站均为日转运能力为20--80吨的中小型垃圾中转站，转运能力低，且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应急能力不足等原因，造成垃圾的转运成本增加，垃圾清运不及时、暴露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区的市容环境卫生形象。特别是近几年来垃圾转运站选址、建设相当困难，致使只有少数垃圾转运站能落地建成。根据上述国家建设标准并结合盘龙区规划用地面积情况计算可知，需生活垃圾转运站30座，需要新规划建设21座。规划实施后，弥补了部分片区空白，整体得到了提升，达到2k㎡／座，已超过国家垃圾转运站3.14 k㎡／座的要求，将基本上保障各片区垃圾的及时清运和转运。因此，在今后的规划建设中，需规划部门按照国家垃圾转运站的设计、建设有关规定和要求，在片区改造规划中，考虑中小型垃圾中转站主要以非机动车收运和小型机动车收运的方式，服务半径在0.4－4公里范围内进行规划，建设占地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
目前，我局正在与规划、国土部门协调垃圾中转站的规划布局及地块性质等相关工作，下一步将我区垃圾中转站建设工作纳入城市规划中进行实施。
（三）下一步规划建设工作保障措施
一是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建立全区“统一监督、协调推进”的工作机制，成立环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指挥部，由区城市管理局为责任主体，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把推进垃圾焚烧处置厂及垃圾中转站建设任务放在突出位置，抢抓机遇，着力推进全区环卫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加大各类资金投入，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依法依规拓宽融资渠道，统筹安排预算资金和新增债券资金支持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对有收益的环卫基础设施项目，要积极争取国家、省、市资金支持，加大在环卫基础设施领域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力度，并通过对社会资本适度让利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积极推动设立融资担保基金，采取环卫绩效合同服务、授予开发经营权益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三是创新运行管理方式，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集中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通过投融资、技术服务、项目管理等方式推动全区环卫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引进第三方服务机构对环卫基础设施进行集中式、专业化运营维护，在保证环境基础设施高效稳定运行的同时，形成规模效益，提高人财物的利用效率。四是完善规划与实需统筹协调机制，我局作为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加强与规划、建设、国土等部门的对接和衔接，及时沟通情况，实现信息共享，把环卫设施建设与规划、建设审批、验收有机结合起来，结合片区改造，解决选址难、建设难的问题，同规划、同设计、同建设、同验收，确保有规划，有落实。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我区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强化措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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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政府目督办、区人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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